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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后生公益基金会新闻发言人制度 
 

为进一步加强北京后生公益基金会（以下简称“基金会”）的新闻舆

论工作，增强信息公开透明度，树立良好社会形象，根据《民政部关于在

全国性和省级社会组织中建立新闻发言人制度的通知》等有关要求，结合

本基金会实际情况，制定本制度。 

第一条   概述 

本制度是指基金会指定有关人员，就本基金会的突发事件、重大事件

等，通过举行新闻发布会、通气会、接受采访等形式主动回应社会关切的

规范性安排。 

第二条   新闻发言人设立 

基金会设新闻发言人 1 名，由秘书长担任。如岗位出现空缺或因故不

能履职，由秘书长指定其他成员担任。 

新闻发言人要讲党性、讲政治、守规矩、有担当，且满足以下条件： 

（一）政治坚定，坚持党的基本路线、方针和政策，坚持正确的舆论

导向。 

（二）法律意识强，熟悉基金会相关法律法规要求，具备基本的法律

知识。 

（三）业务精通，具有较高政策水平，熟悉项目和基金会运作，熟悉

行业发展整体情况。 

（四）表达能力强，具备良好的语言表达、沟通能力。 

第三条   新闻发言人职责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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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代表基金会进行新闻发布、回应社会关切、应对突发事件。 

（二）促进基金会与新闻媒体和社会公众之间顺畅高效的沟通。 

第四条   发布形式 

根据实际情况，新闻发言人可通过新闻发布会、新闻通气会、接受媒

体采访、发布新闻通稿等形式发布新闻。 

第五条   发布内容 

（一）基金会重要机构信息、重大决策部署、主要成就。 

（二）针对基金会重大突发性事件、社会舆论关注的热点问题，及时

回应社会关切。 

（三）其他需要发布的信息。 

发布内容的审核流程、方式参照《北京后生公益基金会新闻发布制度》

《北京后生公益基金会信息公开实施细则》相关规定。 

第六条   附则 

（一）本制度由北京后生公益基金会理事会负责解释。 

（二）本制度自 2025 年 9 月 8 日起执行。 

 

 

北京后生公益基金会 

  2025 年 9 月 8 日更新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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